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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内 容提要 】

“

法 治
”

已经成 为 众 多 国 家 治 国 理 政 的 伟 大 理 想 ，
更 是 广 大 发展 中 国

家试 图进行 治 理 改 革
，
提高 治 理体 系 和 治 理能 力 现 代化 的 努 力 方 向 。 但是 ， 实 践证 明 ，

■？ 以西 式 法 治 为 模 型 和标准 的 法 治建 设 ，
成 功 率 低 而 失 败率 高 ｃ 迄今 为 止 ， 发展 中 国 家

法 治 建设从 整 体上看 ， 尚难 言成 功 。 纵观发 展 中 国 家 法 治 建 设 的成 败得 失 ， 可 以发 现 ，

国家 能 力 孱 弱 及其所 附 随 的 领导 核 心 不 力 、 经 济 发展 受 挫 、 社会 秩 序 失 范 等 是 至 关 重

要 的 变量 。 没有 强 大 的 国 家 能 力 ， 推行 法 治 的政 府 往往 会被 法 治 的 消 解力 量 所 削 弱 ，

从 而 导致法 治 建设 的 失败 。

ｍ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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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 国 ，
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。

”

这
一

“

法治
”

条款 ， 经 中共 中央建

议 ， 以 １ 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 ５ 日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的形式 ， 被正式写人我国 现行宪

法 。 它与 １ ９ ９７ 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将依法治 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
一

样 ，
不仅

标志着中 国这个世界上人 口最为众多 、 历史最为悠久的文 明古国 在法治建设上的重要里程碑 ， 也是

人类法治史上
一

个值得浓墨重彩的重大事件 。

改革开放 以来 ，
中 国法治建设逐步进人

一

个稳步推进的历史新轨 。 ２００７ 年 ，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

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 ，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。 到 ２０ １ ０ 年底 ，

一

个立足中 国

国情和实际 、 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、 集 中体现中 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 民意志 ，
以

宪法为统帅 ，
以宪法相关法 、

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 的法律为主干 ， 由法律 、 行政法规 、 地方性

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已 经形成 ， 国家经济建设 、 政治建设 、

文化建设
、
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。

中国 的法治建设有其 自身鲜明 的特征 ， 那就是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 ， 坚定贯彻人 民意志 ， 有

战略 、 有步骤 ， 从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 ， 将经济建设 、 政治建设 、 党的建设和法治建设有机结合起

来 ， 相互支撑 ， 互为奥援 ， 扎扎实实 ， 稳步推进 ， 不断取得 了
一

个又
一

个进步 。 但也必须认识到 ，

行百里者半九十 ，
过去的成功并不能成为未来成功的保证 。 改革 已进人深水区 ，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

也很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更大的 困难 ， 因此 ，
放宽历史的视野 ，

观察其他发展 中 国家法治建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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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 ， 总结其成败得失 ， 引为镜鉴 ， 既是我国法治发展实践的需要 ， 也是学术界进行理论创新的必

然要求 。

―

、 全球牲的 法 治 理 想

必须看到 ， 法治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和共同愿景 。 在政治制度 、 价值理念 、 意识形态以及切

实的 国家利益争夺 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， 法治是少有的共同语言 ，
已经成为当今国 际最低限度的共识

之
一

。 尤其对于发展 中国家而言 ， 法治更是他们炽热的追求 。 从某种意义上讲 ， 五湖 四海 、 肤色不

同 、 种族多样 、 政见歧异的所有人 ，
几乎共享着

一个全球性的法治理想 。

著名法学家夏勇教授将法治解释为
“
一项历史成就 、

一

种法制品德 、

一

种道德价值和
一种社会

实践
”？

。 法治有着伟大的力量 ， 但什么是
“

法治
”

？ 究其实质而言 ， 却是
一

个晚近流行开来 ，
但意

义高度开放 、 内涵极不确定的概念。 法国学者米海依引述德国人黑斯林 （
Ｈｅｕｓｃｈｌｉｎｇ ） 的说法认为 ，

西方意义上的法治 （ Ｅｔａｔｄｅｄｒｏｉｔ
） 模式

“

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： 在德语中出现 Ｒｅｃｈｔｓｓｔａａｔ
—

词 （ １７９ ８

年 ） 之后 ，
英国于 １ ８９５ 年 出现了

ｒｕ ｌｅｏｆ ｌａｗ 的表述
，
最后 ，

Ｅｔａ ｔｄｅｄｒｏｉｔ 这一术语在法 国终于在

１９０７ 年才姗姗来迟 （
１ ９７７ 年之后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）

”②
。 虽然有些西方国家为了便于以法治为工具

来推行其价值观和制度 ， 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来界定法治 ， 但数个世纪以来 ， 始终难以盖棺定论 ，

恐怕也不能盖棺定论 。

“

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 ， 亦不曾有过
一个公认的定义 。

”③

在英语世界 ， 最早提出 、 影响也最大的法治倡导者是 Ａ ．Ｖ ． 戴雪 （ Ａ ．Ｖ ．Ｄ ｉｃｅｙ ） 。 戴雪认为 ，

法治有三层含义 ：

一

是
“

除非根据国家常设法院的判决 ， 某人确凿无疑地违反 了 以常规法律的形式

所确立的法律 ， 任何人不应遭到处罚 ， 或者其人身或财产可以合法地遭到损害
”④

。 二是
“

不仅我们

每一个人不能超越法律 ， 而且在这个国家 ， 每一个人 ， 无论其身份或地位 ， 都应接受王 国常规法律

的制约 ， 从王国常规法院的管辖
”⑤

。 三是
“

宪法中遍布法治精神 ，
是由于诸如个人 自 由 的权利 、

公共集会的权利等宪法
一般原则的形成 ，

系 司法判决的结果 ， 是因为法院审理特定案件 、 界定私人

权利而作 出了那些判决
” ⑥

。 夏勇教授将戴雪关于法治的经典论述概括为三层意思 ：

“

第
一

， 人人皆

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任性统治 ； 第二 ， 人人皆须平等地服从普通法律和法 院的管辖 ，
无人可凌驾于法

律之上 ； 第三 ， 宪法源于裁定特定案件里的私人权利的 司法判决 ， 故宪法为法治之体现或反映 ， 亦

因此 ， 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 。

”⑦ 虽然第三点曾引起质疑 ， 认为其主要体现的是

英国法律史及 自 然权利论 ， 但戴雪对法治的界定 ， 已经非常接近于今天我们所秉持的法治理念 。

此后 ， 当代西方学者对法治又作 了更为精细的探索和界分。 美国学者郎
？ 富勒 以八个要素来界

① 夏恿 ： 《法治是什么——渊源
、
规诫与价值》 ， 《中国社会科学 》 １ ９９９ 年第 ４期 。 该文署名夏恿 ， 系夏勇教授选择的笔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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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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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戴尔马斯－玛蒂 ： 《 当代中 国的依法治 国进程 ：

进 展与阻力 》 ， 石佳友译 ， 《中外法学》
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。 但此

处恐怕不准确 ， 按照英国汤姆 ？ 宾汉姆 （
ＴｏｍＢｉｎ

ｇ
ｈａｍ

）
的说法 ， 创设英语中法治术语的功劳 ， 属于 Ａ ．Ｖ ． 戴雪 （

Ａ ．Ｖ ．Ｄｉｃ ｅｙ ） ，

早在 １
８８５ 年 ， 戴雪在其 《英宪精义 》 （

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
ｙ

ｏｆ ｔｈｅＬａｗ ｏｆ 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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ｕ
ｔｉ
ｏ ｎ

）
—

书中 ， 就用 了这个术语 。 该书

影响极大 。 参见 〔
英

〕
汤姆 ？ 宾汉姆 《法治 》 ， 毛 国权译 ，

北京 ：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，
２０ １ ２ 年 ， 第 ３ 页 。

③ 夏 勇 ： 《法治源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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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法治之德性 ：

一

般性 、 公布或公开 、 可预期 、 明确 、 无内在矛盾 、 可遵循性 、 稳定性 、 同
一

性 。

英 国学者莱兹接着指出 ， 法治有两方面的含义 ：

一是人们应该受法律的统治并服从法律 ；
二是法律

应该让人们能够受其引 导 。 他认为 ， 应该关注的是后一种含义 。 为此 ， 他提 出了 法治 的八条原则 ：

第一 ， 法律必须是可预期 的 、 公开的和明确的 。 第二 ， 法律必须是相对稳定的 。 第三 ， 必须在公开 、

稳定 、 明确而又
一

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 。 第 四 ， 必须保障 司法独立 。

第五 ， 必须遵守像公平审判 、 不偏不倚那样的 自 然正义原则 。 第六 ， 法院应该有权审查政府其他部

门 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合乎法律 。 第七 ， 到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 。 第八 ， 不允许执法机构的 自

由裁量权歪曲法律 。

另
一位当代英国著名学者菲尼斯也提出 了法治的八个原则 ： 第

一

，
规则是可预期 、 不溯及既往

的 ； 第二 ， 规则无论如何也不是不能够被遵循的 ； 第三 ， 规则是公布 的 ； 第 四 ， 规则是清楚的 ； 第

五
，
规则是相互协调的

； 第六 ， 规则足够的稳定以允许人们依靠他们关于规则 内容的知识而受规则

的引导
； 第七 ， 适用于相对有限情形的法令和命令的制定受公布的 、 清楚的 、 稳定的和较为

一

般性

的规则的引导 ； 第八 ， 根据官方资格有权制定 、 执行和适用规则的人 ，

一

是适用于其操作的规则是

负责的 、 可靠的 ，
二是要对法律的实际执行做到连贯

一

致并且与法律的要 旨相符合？。

从当代西方学术界这些最有影响的法学家对法治的界定 中
，
我们可以发现 ， 第

一

， 强调法律规

则及体系的完善 ，
通过法律的 明确 、 公开 、 可遵循 、 内在一致 、 稳定 、

不溯及既往 ，
来为全社会提

供稳定明晰的规则 ， 从而构成法治的重要部分 ， 为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和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供

前提和可能 ； 第二 ， 莱兹 （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 ） 尤其重视法院 ， 沿袭戴雪的进路 ， 他特别重视法院的独立

性 、 易接近性 ，
以及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制约 ； 第三 ， 特别重视对执法者 ， 尤其是对行政机关的限制 ，

因为在现代社会 ，
西方人

一

直对政府保持着警惕
，
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 ， 千方百计地限制行政权力

的范围与程度 。

法治并非西方所独有 ， 但近代以来 ， 西方重塑了法治 ， 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 、 军事实力
， 通过

殖民 、 侵略 、 经济掠夺与文化侵略 ， 将其强加于殖 民地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及地区 。 尤其是第

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， 在美苏争霸与冷战中 ，
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尤其重视对于文化 、 制度 与价值

观的输出 ， 而法治则成为其制度与价值输 出的
一

个重点 。
１９４８ 年的 《世界人权宣言》 在序言 中宣

称 ：

“

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 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 ， 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 的保障 。

”

此

后 ， 西方开始将法治重塑为等同于西方法治 ，
１９５０ 年的 《欧洲人权公约》 将签约的欧洲国家政府视

为具有
“

共同的政治传统 、 理想 、 自 由与法治
”

，
１９９ １ 年的 《欧洲联盟条约》 合并版本第 ６ 条规定 ：

“

联盟是建立在成员 国共享的 自 由 、 民主 、 尊重人权和基本 自 由 以及法治的原则之上。

” ② 美国学者

施克莱直接将
“

法治下的 自 由
”

视为西方政治传统的根本特征 。

在将法治塑造为西方地方特产和独门秘籍的 同时
， 西方国家还在进行着

一

个将西方法治作为普

遍价值在全球普遍推广的反向运动 。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 ６ 日
， 在纪念诺曼底反攻 日 ４０ 周年时

，
当时七个主

要工业国家的首脑在伦敦发布的 《 民主价值宣言》 宣称 ：

“

我们相信法治 ， 它公正地尊重和保护每

个公民的权利和 自 由 ， 提供使人类精神能够 自 由而多样发展的条件 。

”③ 美 国前总统乔治 ？

Ｗ． 布什

① 富勒 、 莱兹 、 菲 尼斯等人的相关著作均已有中文译本 ，
此不赘述 。 但本文翻译均来 自 夏勇教授的经典译法 。 转引 自夏恿 ：

《法治是什么
一

渊源 、 规诫与价值》 ， 《 中国社会科学 》 １９９９ 年第 ４期 。

② 参见 〔英 〕 汤姆 ． 宾汉姆 《法治 》 ， 毛国权译 ， 北京 ：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，

２０１２ 年 ，
第 ９ 页 。

③Ｄｅｃｌａｒａ
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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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人类的救世主 自 居 ， 宣称
“

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不可转让的人类尊严之要求
——

法治
”①

。

为了在全球推广法治 ，
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，

美 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开展

法律援助 ， 试图推动美国法律在 当地扎根生长 ， 但并未奏效 ， 最终失败
，
后被称为第

一次法律与发

展运动或第
一次法治运动 。 但它们并未放弃 ，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， 在 ２０ 多年的时间里 ， 他们又

进行 了第二次法治运动 ， 除了美 国 自 身的机构 、 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以外 ， 尤其重视利用世界银行 、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力量 ，
比如

，
世界银行在发展援助贷款中嵌人

一些针对发展

中国家的法治要求 ，

ＷＴＯ 的全球治理结构对每
一个加人的发展 中国家都提出 了调整制度以符合法治

标准的要求 。 而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 ， 世界法治运动又出现了新的动向 ， 借助全球公民社会的力量来推广

法治成为显著特点？ 。 以至于法治与司法改革成 了
一

宗令人垂涎的大生意 ，
联合国 、 世界银行 、 亚

洲开发银行 、 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 、 美国国 际开发署等机构 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 ， 广泛地在发展 中

国家开展司法改革的多边或双边援助项 目 。

在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和顾问的培训课上 ，

“

法治
”
一

度成为重复频率最高的词 汇 。 发展专家
一

致同意 ， 没有法治就不会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。 因此 ，
对法治的支持逐渐不再为西方所独有 ， 开始

受到不同社会 、 文化 、 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的推崇 。 从亚洲 、 非洲到拉丁美洲 ， 从巴西 、 印度 、 俄

罗斯 ， 到墨西哥 、 津巴布韦 、 印度尼西亚
，
从印度教 、 伊斯兰教到各本土宗教 ，

几乎各个不同传统 、

不同信仰的 国家都在拥抱法治 。

在半推半就中 ， 法治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人类理想 。 正如塔玛纳哈 （
ＢｒｉａｎＺ ．Ｔａｍａｎａｈａ ） 所言 ，

法治成为世界范围内政府正统性的标尺 ， 没有任何其他单
一的政治理想曾 如此获得全球性认可 ， 这

实在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成就？ 。

二
、 世界性 的 法 治 挫折

前述讨论已经指出 ， 尽管人类 曾存在各种不同 的法治传统与模式 ， 但随着近代 以来 ，
尤其是第

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软硬实力的交替运用 ， 法治 已经被重塑为西方所特有的制度或价值 ， 并向全

世界推广 。 而无论是完善的法律体系 、 强调独立性的司法 ，
还是对行政机关权力的严格监督与限制 ，

这种西式法治的核心就是限制政府 的权力 。 然而 ， 这种已经被西方塑造为全球理想的法治 ， 在全世

界 ， 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实践状况究竟如
ｆ
呢？

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价值与制度输出 ＆及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的客观需要 ，
２０ 世纪末

期 ， 在 《华盛顿共识》 的激励和资本全球化的裹挟下 ，

“

法治复兴
”

运动烈焰如炽
？

。 法治建设成为

各国沛然莫之能御的
“

潮流所趋
”？

， 企业家发财致富的必备
“

良药
”？

，
以及全球所有 国家和地区

经济发展的重要秘辛 。 事实上
，
很少有人会质疑法治的必要性。 然而 ， 从

“

论其当如是
”

到
“

使之

① ＳｔａｔｅｏｆＵｎ ｉｏｎＡｄｒｅｓ ｓ
， 以上转引 自 〔美 〕 布莱恩 ． Ｚ． 塔玛纳哈 ： 《论法治

——历史 、 政治 和理论 》
，
李桂林译

，
武汉 ： 武

汉大学 出版社 ，
２０ １０ 年 ， 第 ２ 页

。

② 〔 美 〕 詹姆斯 ‘

Ｊ． 赫克曼 、 〔 美 〕
罗伯特 ‘ Ｌ ． 尼尔森 、

〔美 ］ 李 ？ 卡 巴廷根 ：

《全球视野下的法治 》 ， 髙鸿钧 、 鲁楠等译 ，

北京 ： 清华大学 出版社 ，
２０１ ４ 年 ，

“

译者序 言 （ 鲁楠 ）

”

， 第 ８－ ９ 页 。

③ 〔 美 〕 布莱恩 ． Ｚ ． 塔玛纳 哈 ： 《论法治——历史 、 政治和理论》 ，
李桂林译 ， 武汉 ： 武汉大学出版社 。

２０１
０ 年 ， 第 ３ －４ 页 。

④Ａｓ
ｉ
ａＰａｃ ｉ

ｆｉｃ Ｊｕｄ ｉ ｃ
ｉ
ａｌＲｅｆｏ ｒ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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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／ｏｒＳ 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Ｊｕｄ ｌ ｉｃｉａ Ｚ：Ｖｏｉｃｅｓ

々ｏｍ如Ｐｏ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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Ｅｃ，
：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

－

ｓｉｔ ｙＰｒｅｓｓ ，２００９ ，ｐｐ
．４－ ５ ．

⑤ 贾康 ： 《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转型潮流所趋》
，

《上海证券报》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５ 日
。

⑥ 张维迎 ： 《企业家需要法治环境 》
，

《华夏酒报 》 ２０ １ ３ 年 ６ 月 １ １ 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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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如是
” ①——也即法治从必要到现实——之间的 巨大鸿沟 ， 却少有人顾及 。 好像只要胸怀

“

法治
”

目标与理想 ， 它的实现就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， 所有 问题也都能如庖丁解牛般地迎刃而解 。 但是 ，

一旦我们将 目光从理论的纸页上移到现实世界中 ， 就会发现
一个与理论颇为不 同的法治 的实践世界 。

而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指标 ， 可 以将这种法治转型的实践成果直观地体现出来 。 因此 ， 跳出窠 臼 ， 登

高远望 ，
探索当今世界各国法治转型的兴衰成败 ， 并提炼出其背后 的深层动 因 ， 不仅有助于我们拓

展更宽广的视野 ， 对于当前正在全面推进的依法治国 ， 也可能带来别样的启示 。

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 ２０ １ ３ 年全球治理指标 （
Ｗｏｒｌ ｄｗ ｉｄ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 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

） 显示 ， 在其中 的
“

法治
”

指数板块上 ， 发展中 国家的表现意味深长 。 在全球 ２ １５ 个经济体中 ， 新兴市场中最为抢眼

的金砖五国 ， 南非的法治指数得分最高 ，
也仅为 ａ １ ３ 分 ， 最低的俄罗斯为 －

０ ． ８２
， 中 国 为 －

０ ． ４９
，

印度为－

０ ．
１０

， 巴西为 －

０． １ １
。 在全球 ＧＤＰ前 １０ 名 的国家中 ， 得分最高的还是那些发达国家的老面

孔 ， 除意大利得分最低为 ０． ３６ 外 ， 分数最高 的为英国的 １ ． ６９
， 最低的 日 本也有 １ ． ３２ 。 而在人 口最

多的前 ２０个国家中 ， 得分最高的依然是老牌西方国家和 日本
，
转型 国家中除南非的 ０． １ ３ 和土耳其

的 ０． 〇８ 外 ， 得分统统为负 。 从近三年 的数据来看 ， 主要发展中 国家的法治指数也都呈下降趋势

尽管它们中大多 已经建立起形式上的西式法治 。 而
“

世界正义工程
”

最新发布的 ２０ １４ 年世界法治

指数报告 ， 在考察了 ９９ 个国家和地区之后说 ， 金砖国 家中表现最好的是巴西和南非 ， 得分／排名分

别是 ０． ５ ５／４０ 和 ０． ５４／４２
， 中 国 、 印度 、 俄罗斯的情况为 ０． ４５／７６ 、 ０ ．

４８／６６ 、 ０． ４５／８０
， 近年来实行

了
一

些颇受西方欢迎改革的越南 ， 也不过是 ０． ４８／６５
。 这与美国 、

日本 、 英国 、 德国 、 法国等发达

国家
０． ７ １／ １９ 、 ０ ． ７ ８／ １ ２ 、 ０ ． ７８／１３ 、 ０． ８０／９ 、 ０． ７４／ １ ８的得分及排名 ， 差距明显③ 。

但值得深思的是 ， 在另外一个同样权威但侧重于经济发展的
“

全球竞争力论坛
”

所发布的最新

版 １４４ 个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法制指数报告中 ， 中 国的表现却与其他发展 中国 家形成了显著区别 ，

而更接近于发达国家 ， 具体得分／排名情况为 ４ ．２２／４７ 。 在发展中 国家 中 ， 印度为 ３ ．８４／７０
， 俄罗斯

为 ３ ． ４５／９７
， 巴西为 ３ ．８４／７０

， 只有南 非的情况异 常 ， 为 ４ ． ５／３６ 。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
， 美 国 为

４ ． ６９／３０
， 日本为 ５ ．４７／ １ １

， 英 国为 ５ ． ４４／１２
， 德 国为 ５ ．

２３／１７
， 法 国为 ４ ６８／３２ 。 有意思 的是 ， 被视

为非西式民主体制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， 就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而言 ， 新加坡 ２０ １ １ 年－

２０ １３ 年

连续得分都超过 １
． ７

， 中 国香港则都在 １ ． ５ 以上
， 并且这些数据与

“

世界正义工程
”

和
“

全球竞争

力论坛
”

的报告也都有
一定程度上的

一

致性 ， 能相互印证 。

整体来看 ， 数据直观但并不乐观 。 以世界银行所谓的 ２ １５ 个经济体为基础 ， 大约有 ２０ 个传统西

方国家在法治方面表现最好 ， 约 占全球的 ９ ． ３％
； 东亚 、 中东欧和非洲有 １５ 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法

治转型情况不错 ， 约占全球的 ６ ．９％
， 如果计算转型成功率的话 ， 大约为 ７ ＿７％ 。 而其他约 ８３

．
８％ 的

转型国家和地区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法治建设之后 ， 与西方的差距在整体上并没有缩小 ，
未成功率达

９２ ．３％ ？ 。

① 梁启超 ： 《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 》 ， 载夏勇主编 ： 《公法 》 第 １ 卷 ， 北京
：
法律出版社 ，

１９９９ 年 ， 第 ３６３ 页 。

＠ｈｔｔ
ｐ ：／／ ｉｎｆｏ ，ｗｏ ｒｌｄｂａｎｋ ．ｏｒ

ｇ
／
ｇ
ｏｖ ｅｍａｎｃｅ／ｗｇ ｉ／ ｉｎｄｅｘ ． ａｓ

ｐ
ｘ＃ ｈｏｍｅ ， 最后浏览 日期为

２０ １ ５ 年 
８月１ ３日 。

③ｈｔｔ
ｐ ：／／ｄａ ｔａ ，ｗｏ ｒｌ ｄ

ｊ
ｕ ｓｔ

ｉ
ｃ ｅｐｒｏ

ｊ
ｅｃ ｔ

．ｏｒ
ｇ ，
最后浏览 日期为

２０ １５ 年 
８月１ ３日 。

④ 全世界 ２１５ 个经济体 ， 扣除传统法治发达者约 ２０ 个 ，
还有 １ ９５ 个 ， 其中法治转型大致成功者约 １ ５ 个 。 则转型成功率约 为

１ ５／
１
９５ ＝ ７ ． ７％ ， 失败率约为 （ １９５

－

１ ５
）／ １ ９５ 

＝９２ ．

３ ％
。
这里 的

“

法治转型成功者
”

是根据非常宽泛 的标准来界定的 （ 当然 ，
主要

是西方标准 ） ，
比如格鲁吉亚 ， 在 ２０１ ３ 年全球治理指标中其法治指数只有 －

０ ． ０２
， 肯定称不上成功 ； 但在 ２０ １４ 年

“

世界正义工程
”

法治指数中却得分为 ０ ． ６５ ， 棑在第 ２９ 位 。 因此 ， 如果更严格界定 的话 ， 成 功者可能更少 。 另外 ，
不在转 型成功者之列

，
也并不意

味着失败 ， 严格而言 ， 应该是 ： 按照西方的标准 ， 它们 尚未转型
“

成功
”

。 其中至少包括可能成功 、 可能 失败或者已经失败三种情
形 ， 不能以

“

失败
”

来一概而论
。
另请参见支振锋 ： 《改善法治建设的微观环境 》 ， 《法制 与社会发展 》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。

．

１ ２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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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治建设 的 成败之道

而且 ， 不仅宏观数据不能证明发展 中国家或地 区法治转型的成功 ， 而 即便在西式法治最为看重

的司法独立上 ， 其全球实践也同样难言乐观 。 曾有学者对 １９４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 ， 非常乐观地

发现 ， 司法审查制 度在世界范 围 的覆盖率将近 ９０％
， 其中 美洲 达 １００％

， 欧洲达 ９３％
， 非 洲 达

９８％
， 亚洲达 ７０％ 。 由于司法独立正是司法审查的前提 ， 这说明 司法独立在世界范围 内的覆盖也同

样至少达到 ９０％
， 甚至更高 。 梳理各国宪法对司法独立制度 的规定 ，

也可印证独立的司法制度在全

世界的普遍建立 。 比如 ， 非洲现有 ５４ 个国家 ， 宪法 中规定司法独立的有 ５ ２ 个 ， 另外 ， 利 比亚等国

则正处于制宪过程之中 ，
而且很可能会规定司法独立 。 欧洲 的情况有些复杂 ， 有 ３６ 个国家在宪法中

明确规定了司法独立制度 ， 有 ６ 个国家虽然在宪法 中没有 明文规定司法独立制度 ， 但仍然是公认的

司法独立国家 ，
比如英国和荷兰 ； 另外 ， 卢森堡和波黑这两个特殊国家 ， 卢森堡似乎没有司法独立

制度 ， 但很难说其没有某种程度的 司法独立 ； 而在波黑宪法中没有对普通法院的规定 ， 暂时不能将

其确定为有明确司法独立制度的 国家

但仔细检视却发现 ， 这种乐观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道理 。 除主要分布在西北欧 、 北美 、 澳洲 与

东亚的大约三十几个国家或地区 ，
经过

一

个多世纪的努力 ， 不仅能够保持司 法独立性而且还能实现

基本 良好的运转外 ， 其他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司法改革 ， 终究未能建成如西方

一

样有效运行的保持司法独立的制度 。 直面事实的人们不免沮丧地发现 ， 改革参差不齐 ， 成果寥寥

无几
； 司法和法律改革 ，

不过是
一个偶尔成功却经常出错的故事 ，

至多不过是成绩平平 。

一直致力

于在发展 中国家推行法治的卡洛斯 （
Ｔ ＿Ｃａｎｒｔｈ ｅｒｓ ） 曾撰文感叹 ， 穷十数年之力 、 耗资数亿美元的法

治援助 ，
实在是收效甚微？ 。 而如果法治还没有坚实地发挥作用 ， 那么 ， 要确立法治看起来出奇的

艰难？ 。 可 以说 ， 追求全球性的法治理想 ， 在现实中却是世界性的法治挫折 。

三 、 法 治走设的成敗之道

为什么人类崇高的法治理想在实践中跌人尘埃 ， 究竟哪些国家法治转型成功了 ， 哪些 国家法治

转型失败了 ， 其成败之道何在 ？ 比起对现象的描述 ， 分析其深层次原因显然更为重要 。

根据以上三大指标体系 ，我们可以将其所涉及的 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组 ：

一组为传统的法治发达的 国家 ，

主要为西方国家 ；

一

组为近半个世纪以来转型成功的法治 国家和地 区 ；

一组法治建设尚未成功 ， 即

根据西方法治标准 尚未达到法治高级水平的 国家和地区 。 通过对这三组情况的分析 ，
结合全球竞争

力 、 全球治理指标中与法治相关的指标以及透明 国际的清廉指数 、 世界正义论坛 的法治指数等 ，
可

以有
一

些很有意思 的发现 。

第一
，
除部分中东产油 国外 ，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法治建设水平虽然不能完全

一一对

应
，
但大体上呈正相关关系 。

一

般而言 ，
富裕国家的法治水平也会比较高 。 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发达 ，

所以政府可以有更多的财税来源 ， 用于支持法治建设 。

第二 ， 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秩序 。 尤其是政治秩序 的稳定 ， 它意味着权力 的

有序 、 稳定交接 ， 公民的合法有序参与 ， 稳定的文官政治 以及军队不参与政治的传统。 无论是一党

制 、 多党制 ，
无论是普遍选举还是间接选举 ， 这种稳定作为最基本 的公共产品 ， 为经济发展和法治

① 数据来源于 《世界各国宪法 》 编辑委 员会编译 ： 《世界各国宪法 》 （ 欧洲卷 ）
，
北京 ： 中国检察出版社 ，

２０
１
２ 年 ； 《世界各

国宪法 》 编辑委员会编译 ： 《世界各国宪法 》 （ 非洲卷 ） ，
北京 ： 中国检察出 版社 ， ２〇 １ ２ 年 。

②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ｏｔｈｅｒｓ
，

ＴｈｅＲｕｌｅｃ ？ｆＬａｗＲｅｖ ｉｖａｌ ，７７Ｆｏ ｒｄ
ｇ
Ｔｉ（ １ ９９８ ）

， ｐ
．９５ ．

③ 〔美 〕 布莱恩 ？

Ｚ． 塔玛纳哈 ： 《论法治
——历史 、 政治和理论》

， 李桂林译 ， 武汉 ：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，

２０１０ 年 ，
第 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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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提供了平台与空间 。

第三 ， 法治转型成功的 国家和地区 ， 在法治水平提升之前 ， 都曾经历过长期 的非民主体制 ， 并

且是在非民主体制下取得经济发展的 ， 而其经济发展又是后来法治发展的重要基础 。

第四 ， 在法治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 中 ， 有不少曾付出了 主权被侵蚀的代价 ， 比如 日 本是在美

军占领下进行宪法改革和法治建设的 ， 日本和韩国都有美国驻军 ， 新加坡也有美国 的军事存在 ，
中

国香港是在英国的非法殖民统治下建设法治的 。

第五
，
转型国家和地区都有

一个比较坚强 、 稳定的领导核心 ， 比如西班牙 的佛朗哥与 国王卡洛

斯一世 ，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 ； 而对于其他转型的 国家和地区而言 ， 比如韩国 ，

一个能迅速接

管政权并稳定政局的反对派也极为重要。 中 国的经验最能说明 问题 ，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，

在复杂的国 际国内环境下 ， 我们的 国家统
一

、 社会稳定 、 经济发展就面临危险 ， 更遑论法治建设水

平的稳步提升 了
？

。

第六 ，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的经验说明 ， 在非
“

（西式 ） 民主
”

与非多党政治体制下 ，
完全

有可能建成高质量的法治 ； 而完成 了西式民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 ， 未必能够建立起高质量的法治 。

因此 ， 法治与西式民主 （ 以普遍选举 、 多党政治 、 三权分立为特征 ） 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。 事实上 ，

也有西方学者认识到 ， 民主既不是司法独立的充分条件 ， 也不是必要条件 。 即使是
一

党制的政权也

可能给予法院较为独立的司法权 ， 其原因包括促进经济增长 、 维护社会秩序 、 约束政府官员 、 提高

政权的合法性等？ 。

通过对三大指标体系作更细致的 比较 ，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问题 。

“

全球治理指标
”

与
“

世界正义工程
”

的法治指数
，
以及

“

全球竞争力论坛
”

的法制指数所考量的指标 ， 都具有
一定 的

参考意义 。 但三者在存有共性的同时 ， 实际上也存在
一些细微但却十分重要的差异 。 从三大指标体

系在指标及权重的设计方面看 ， 非常明显 ， 全球治理指标在整体上重视控制政府权力 ， 其法治指数

侧重于司法体系的独立程度和运行情况 ，

“

世界正义工程
”

法治指数所侧重的也是政府权力控制 、

司法体系的独立运行及公民权利保护
，
而全球竞争力论坛法制指数则重视财产权利保护 、 政府对社

会安全的维护以及企业对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承担 。 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 ，
三大指数的考察重点实际

上都放在法治的运行层面 ， 但
“

全球竞争力论坛
”

法制指数更为务实
， 它同 时还侧重于政府权力对

社会与经济的服务能力 。

而也正是在这个细微的差异上 ， 却体现出重要的不 同 ， 虽然发展 中国家法治建设存在普遍性的

挫折 ， 但中 国在
“

全球竞争力论坛
”

法制指数中的表现 ， 却十分靓丽 ， 更接近于法治发达国家 。 指

标设计的不同 ， 发展中国家 ， 尤其是中国 的法治表现就显著不同 。 而通观全球 ， 只有那些具备经济

发达 、 政治稳定 、 社会有序 、 政府有力等各项条件的 国家和地区 ， 才有不错的法治 ， 或者法治能够

转型成功 。 而这几个方面 ， 都属于国家能力的范畴 。 故而可以说 ， 国家能力是法治成功者共享的必

要条件 ， 算得上是法治转型的成功之道 。

那么 ， 什么是国家能力呢 ？ 根据乔尔 ．

Ｓ ． 米格达尔 （
Ｊｏｅ ｌＳ ．Ｍ ｉ

ｇ
ｄａ ｌ

） 的观点 ， 就是国家领导

人运用国家机器控制社会民众从而做他们想做的事的能力 也有学者将 国家能力定义为追求和实

① 支振锋 ： 《法治转型与国家能力 》 ， 《 中国图书评论》
２０

１
３ 年第 １ １ 期 。

②ＳｅｅＭｏｕｓ
ｔａｆａＴａｎｕ ｒａｎｄＴｏｍＧｉｎｓｂｕ ｒｇ ，

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 ｔ
ｉ
ｏｎ

：Ｔｈ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ｆＣ ｏｕｒｔｓ ｉｎＡｕ ｔｈｏｒｉ ｔａｒｉａｎＰｏｌｉ
ｔ

ｉｃｓ
，

ｉｎＭｏｕｓｔａｆａＴａｍｉ ｒａｎｄ

ＴｏｍＧｉｎｓｂｕｒ

ｇ
，ｅｄｓ ．

 ，Ｒｕｌｅｂ
ｙ
Ｌａｗ ：Ｔｈｅ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ｏｆ Ｃｏｕｒｔｓ ｉｎＡ ｕ ｔｈｏｒｉｔ

ａｒｉａｎＲｅｇｉｍ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
ｇ
ｅ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 ，２００ ８ ．

③Ｊｏｅｌ Ｓ ．Ｍ ｉｇ
ｄａｌ ， ＳｔｒｏｎｇＳｏｃｉｄｉｅｓａ ／ｗ／ ｔＴｅａＡ ：Ｓ

ｔ
ａｔｅｓ

， ：Ｐｒｉ ｎｃ ｅｔｏｎＵ 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 ｓｓ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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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ｐ

．Ｘｉ ｉ ｉ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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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治 建设 的成败之道

现具体政策和 目标的能力？ ；
也有 人认为 ，

国家能力意指
“

政府甚至在面对社会反对时仍能够从社

会汲取资源 、 执行其政策并影响社会 团体 。 强大 的 国家能够抵制社会压力 ，
改变私人部 门的行为 ，

并且改变社会和经济的结构
”？

。 在衡量 国家能力时 ，
学者采用 的标准不尽相同 ： 有 的将结构 自 主 、

社会的政治渗透 、 从最具生产力 的经济部 门汲取资源 、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作为衡量标准 有的将

汲取 、 强制 、 组合 （
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

ｉ
ｏｎ

） 作为标准
？

；
有的则从社会控制 的角度谈论国 家能力的强弱 ，

将

服从 、 参与和正当性作为衡量社会控制水平的指标？ 。 中 国学者王绍光 、 胡鞍钢等人将 国家能力集

中于四个方面 ： 汲取能力 ， 指的是国家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 ；
调控能力 ， 指的是国家领导社会经济

发展的能力 ； 合法化能力 ， 指的是国家利用政治符号在属 民 中制造共识 ， 进而巩 固其统治 的能力 ；

强制能力 ， 指 的是国家利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能力 。
⑥ 后来 ， 他们又进行 了新的概

括与提炼 ， 认为任何现代国家都应该具备八项基本职能 ，
它们履行这些职能的程度反映国家能力的

强弱 。 如果一个政府具备履行所有职能的能力 ， 我们便称它为
一个有效的政府

；
如果一个政府仅能

履行其中的某些职能 ， 我们称它为
一

个低效或低能的政府 ；
而如果一个政府无法履行其 中 的大部分

职能 ， 我们则可以称它为
一

个失败或无能的政府 。 这八项基本 国家职能与相应的能力是 ： 维护国家

安全与公共秩序的能力 （ 强制能力 ） ， 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 的能力 （汲取能力 ） ， 培育与巩固 国家认

同 和社会核心价值的能力 （濡化能力 ） ， 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 （监管能力 ） ， 确保国家机

构内部的控制 、 监督与协调的能力 （统领能力 ） ，
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能力 （ 再分配能力 ） ， 将 民众

参与需求纳入制度化管道的能力 （吸纳能力 ） ， 协调不同利益 、 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 （ 整合能力 ）

？
。

在国家促进与控制转型的能力上 ， 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： 汲取和支出能力 、 自 主能力与渗透能

力？ 。 汲取能力对于 当代 国家成功实施其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。 汲取能力 的衡量标准是 中央岁人 占

ＧＮＰ 的比重 ，
比重越大 ， 国家能力越强 。 在 自 主能力方面将考察是否存在对国 家权力形成制约的制

度化力量 ， 制度化力量是指拥有固定成员 、 资源 、 活动方式与价值并对 国家权力形成经常性制约的

社会群体 ，
诸如 民族 、 部族 、 宗族团体 、 地方团体等 。 自 主能力的另

一方面体现在 国家集权程度上 。

国家集权化包括对政治权力三种形式的集中 ： 首先 ， 在中 央政府中权力的集 中 ，
包括控制执行和立

法权 ；
第二

，
政府部门之间 的权力交叉很小 ， 各部门拥有对不 同政策领域无挑战的管辖权 ；

第三 ，

中央政府控制着地方权力？ 。 渗透能力是指 国家领导者和政府机构对中 间的和基层 的政治行为者和

社会团体实施的 明确盟主权？ ， 主要看是否还存在其他有损公民对官方依赖的系统 ， 比如黑市 、 走

私 、 司法腐败等 ；
以及国家是否有建设政策网络的能力 ， 主要是 国家建立与社会和产业界联系 以推

动其政策的能力 ，
以及可选择政策工具的多样化 。 而实际上 ， 由 于这些研究所针对的都已经是取得

独立的国家 ， 所以在论述国家 自 主能力时就遗漏ｔ 国家的主权独立能力 。 除 了极少数非常特殊的例

外 ， 没有国家的主权独立 ， 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转型与变革都是不可能的 ， 或至少是不可控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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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法治的过程 ， 实际上是
一个国家试图垄断社会上主要的纠纷解决 ， 并以 司法或正式法律渠

道为中心来解决纠纷的过程 ， 可以概括为纠纷解决的国家 中心主义或司法中心主义模式 。 而 司法作

为国家的
一个分支垄断社会的主要纠纷解决 ， 需要国家在政治上的有效治理与经济上的财政支撑两

个前提 。 没有 国家在政治上的有效治理 ， 国家政令不
一

， 国家就不可能垄断社会上主要的纠纷解决 ；

而如果没有现代的税收来提供强大财政支持 ， 法治 、 司法及其所附随的精致而昂贵的程序正义与形

式正义也无从实现 。 比如 ，
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 的辛普森案 ，

律师费与检察官经费加在
一起超过

２０００ 万美元 ， 几乎相当于 当时我国
一个规模比较小的省份

一年的司法预算 。 这么昂贵的司法 ， 没有

富裕的社会与充裕的财政 ， 是不可能供养得起的 （ 即便再富裕的社会 ， 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， 也不

能 以此实现社会正义 ） 。 如果说有效治理与财税都属于国家能力范畴的话 ， 那么 ， 也正是在这个问

题上 ， 法治遇到了 它的悖论 ： 对于许多发展中 国家国家而言 ， 要么是缺乏有效的政治治理与充裕的

财税支持 ， 所以无法实现法治 ； 要么在这两个条件具备的时候 ， 极其强大的政府不愿意司法来分享

它的权力 ， 从而阻碍法治建设。 国家能力是建立司法独立的必要条件 ，
但非充分条件 。 经验研究可

以从另一个侧面提供印证。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曾经通过实证研究证明 ， 政治变革必须有
一定的社会

基础 ， 指出经济发展是导致民主转型 的重要原因 ，
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 罗伯特 ？ 达尔的支持

亨廷顿在讨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 ， 也将经济发展视为非常重要的原 因？ 。 实际上 ， 对于法治建设

也是
一

样 ， 没有经济发展及国家税收汲取能力的提升 ， 就不会有对司 法充分的财政供养 ， 从而势必

影响法治的运行与公正 。 所以 ， 波斯纳也主张 ，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， 主要关注经济增长 ， 不必

将稀缺资源过多地用于司法改革 ；
待经济增长带来较丰富的资源后 ， 再进行全面的 司法改革 ； 这样

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？ 。

一系列量化指标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问题 。 根据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的统计 ，

选择
“

法治
”

指标对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， 人均收人水平与法治得分明显呈正相关关

系 。 比如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，
南非在法治指标上得分最高 ， 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最好 ；

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滞后 ， 得分也很低 。 当然 ，
也与这个地区战乱不已有关。 和平 、 统一与秩序 尚

无 ， 何谈法治 ？

国家能力薄弱对法治建设的负面影响十分广泛 。 研究发现 ， 由于经济落后 ， 许多非工业国家 的

法律教育非常薄弱 ， 并不能保证质量 ，
也不足以应对大量增长的法律教育需求 ， 导致法官与律师的

素质不高？
。 而实际上 ， 司法改革 的经验表明 ， 如果没有一个受过 良好训练的法官与法院工作人员

队伍 ， 和 明晰的法院工作人员责任体制 ， 公众可能就不会信任法院的公正和裁决中所实现的正义？
。

比如越南 ，
以前 ， 法官任命之后都仅仅接受最高法院或 司法部的短期培训 ， 而培训者也都是在苏联

受训 。 后来则是西方的援助机构帮助法官提高司法技巧 ， 由 于早先许多法官并不拥有法律学位 ，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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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治建设 的成败 之道

们都需要技能提升 。

？ 在有些 国家 ，

一方面法官职位严重缺乏 ， 比如菲律宾 ， 虽经努力 ， 但直到

２００６ 年 １ １ 月 ，
在全国 ２２５ ８ 个司法职位中 ，

还有 ５６９ 个空缺 ，
且法官腐败严重 ， 从 １９８６ 年到 ２００５

年 ， 共有 １ ３５７ 位地区法官受到处罚 ， 但只占受到控告法官的
一

半？ 。 其他如尼泊尔 、 柬埔寨 ， 都同

样面临法官素质 、 数量与腐败的困扰。

？ 在中 国 ， 虽然法官素质不断提高 ， 但媒体曾经曝光的法盲

法官 、 错别字判决书 、 虚构法条的判决书 、 法官向 当事人写保证书保证将如何判决 ，
以及不断曝光

．的冤假错案 、 判决屈从于官员和舆论 、 司法腐败 ， 都说明我们要提高法官素质的路还很长 。 实际上 ，

这恐怕是发展中 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。

当然 ， 是否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 ， 就
一定能够实现法治转型或者法治建设的成功呢 ？ 实际上也

未必 。 比如拉美 、 中东国家 ， 都
一

度出现过经济发达 、 政治稳定的局面 ， 但它们也几乎都不能满足

西式法治的条件 ， 不能称之为法治建设成功的 国家 。 其中
一

个重要的 因素就是 ， 这些国家虽然国家

能力强大 ， 经济也曾经发达或者现在仍然很发达 ， 但多是
一

些强人政治的 国家 ，
权力高度垄断而且

很难受到约束 ， 司法受到权力的干预 ， 无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，
自然不能成功建设法治 。 因此 ，

国家能力是法治建设成功的必要条件 ， 而非充分条件 。

四
、
如何看待 中 国 的法 治走设

中 国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法治追求 ， 始于黄遵宪 。 他在 １ ９ 世纪九十年代所写的 《 日本国志
？ 刑

法志序》 中说 ， 余闻泰西人好论权限二字 。 今读西人法律诸书 ， 见其反覆推阐 ， 亦不外所谓权限

者 ， 人无论尊卑 ， 事无论大小 ， 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 ，
复立之限 以使之无纵 。 胥全国上下同受治于

法律之中 ， 举所谓正名定分息争弭患 ，

一

以法行之 。 余观欧美大小诸国 ， 无论君主 、 君民共主 ，

一

言以蔽之曰 ：
以法治 国而已矣 。

而无论最初是为了
“

以法治 国
”

还是
“

以法强 国
” ④

， 在近代列强铁蹄的践踏与富强 的诱惑下 ，

中国法治转型与法治建设已经走过了
一

个多世纪 。 尤其是经过 ３ 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 ， 我国在政治 、 经

济 、 社会 、 法治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， 并且保持了政治稳定 、 社会有序 、 经济发

展和政府有力 。 两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 ： 在经济领域 ，
我们取得了无可置疑的经济奇迹 ， 从

２０ １ ０ 年经济总量略超 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， 到 ２０ １ ４ 年底 ， 已经超过 日本两倍 。 在法治建设领域 ， 同

样是在 ２０ １ ０ 年 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已经形成 ， 国家经济建设 、 政治建设 、 文化建设 、 社会

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。 这意味着 ， 我 国 的法治建设不仅有了强大的国

家能力支撑 ， 拥有更好的环境 ， 而且已经基本完成制度供给层面的法律体系建设。

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。 世界银行 《２〇
１〇 年商业环境调查》 （

Ｄｏｉｎｇ
Ｂｕｓｉ

？

ｎｅｓｓ２０ １ ０Ｓｕｒｖｅｙ ）结果显示 ，
在全世界

１ ８３ 个国家和地区 中 ， 我国在
“

合同执行
”

（
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

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
） 方面排名第 １８ 位？ 。 而在世界经济论坛 《全球竞争力报告 ２０ １３

－ ２０ １４
》 中 ， 中 国法制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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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马 克 思 主义研 究 》
２０ １６ 年第 ２ 期

数为 ４ ． ２４ 分 ， 在 １４４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４７ 位 ； 在 《全球竞争力报告 ２０ １４
－

２０ １５ 》 中 ， 中 国法

制指数得分为 ５ ．３４ 分 ， 排名第 ４７ 位 ； 都处于前三分之
一

， 属中等偏上水平 。

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月 ， 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通过了 《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

决定 》 （ 以下简称 《决定 》 ） ， 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已经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， 进入了全面推进和精耕

细作的历史新阶段 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， 中 国法治建设必须吸取其他发展中 国家法治建设的成功

经验与失败教训 。 虽千头万绪 ， 但荦荦大端 ， 择其要者 ， 即
一

言以蔽之 ， 既要真正落实法治对公民

权利 的保障和对权力滥用的限制 ，
同时又必须保证国 家有推行法治建设的强大能量和澎湃动力 。

一

是打破西方国家对法治话语的垄断权 。 前述考察已经表明 ， 各国都有 自 己独特的法治传统和

模式
， 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操纵 ， 实际上掌控了 当今国际社会关于法治建设的话语权 ， 使得

一

方

面法治被重塑得等同于西方法治 ， 另
一

方面又要将西式法治向全球推广 。 而实际上 ， 中 国本身就有

着 自 己独特的法治传统 ， 李贵连先生认为 ，
中 国传统的礼治也是法治 ， 只不过是贵族法治 ， 在秦汉

之后 ， 转型为君主法治／帝制法治／专制法治／官僚法治？ 。 他认为 ：

“

从秦汉到清末的 中 国社会 ， 是

以先秦法家理论为基础的专制法治社会 。

”

？ 而今天 ，
中 国正在建设的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 民主政

治的法治 。 正如 《决定》 所指 出的 ， 从中国实际出发 ，

“

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 ， 借鉴国外法治有

益经验 ， 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。

”

二是坚持经济建设 、 政治建设 、 社会建设 、 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推进 ， 以经济建设为

中心
， 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， 改善人民生活 ， 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，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

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、 增长方式 、 消费方式 ， 从而不断增强进行法治建设的财政 （ 汲取 ） 能力 、

濡化能力 、 动员能力 、 渗透能力等国家能力 ， 防止西式法治对国家能力的消解作用 。 西式法治强调

对国家权力的约束 ， 固然有其道理 ， 能够将权力关进笼子里 ， 但在发展 中国家 ， 法治建设与国家建

设是同步的 ， 甚至是浑然
一

体的 ；
因此 ，

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为了限制滥权 ， 而不是剥夺国家的所

有正 当权力 ， 否则 ， 政府也将失去推进法治建设的能力 ， 从而导致法治建设的失败 。 而我 国在加强

法治建设的同时 ， 坚持促进经济发展 、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、 改善人民生活 、 提高人民文明素质 ， 就

能既增强 国家进行法治建设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， 也能保证法治建设所必需的充沛财政能力与对人民

群众的动员能力 。

三是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， 在进行法治建设的同时
， 必须加强党的建设 ，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，

从而保障法治建设始终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进行 。 纵观其他发展中国家 ， 由于缺乏一个

统一的领导核心 ， 不仅导致法治建设失败 ，
严重的甚至导致政权崩溃 、 生灵涂炭 。

一

方面我们要加强党的领导 。 正如 《决定》 所指出 的 ， 党的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

特征 ， 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。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 国 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， 是我 国社

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。 我国宪法确立了 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。 坚持党的领导 ， 是社会

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，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、 命脉所在 ，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 、 幸福所系 ，

是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题中应有之义。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 ，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

党的领导 ， 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。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依法治国 、 厉行法治 ， 人民 当

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 ， 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。 依法执政 ， 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

国理政 ， 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。 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 、 保证执法 、 支持司法 、 带头守法 ，

① 李贵连 ： 《从贵族法治 到帝制法治 》 ， 《 中外法学 》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。

② 李贵连 ： 《民主法治 ：
法制现代化的诉求 》 ， 《政法论坛》 ２０１ ２ 年第 ３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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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统
一起来 ， 把党总揽全局 、 协调各方同人大 、 政府 、 政

协 、 审判机关 、 检察机关依法依章履行职能 、 开展工作统一起来 ， 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

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
一

起来 ， 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， 善于使

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 ， 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

家和社会的领导 ， 善于运用民主集 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 、 维护全党全国的团结统
一

。

另一方面 ， 我们要坚持从严治党 ，

“

坚持把领导干部带 头学法 、 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

关键 ， 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 ，
把宪法法律列人党委 （党组 ） 中心组学 习 内容 ， 列 为党

校 、 行政学院 、 干部学院 、 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 。

”

自古
“

明主治吏不治民
”

， 在 《唐律疏议》 中 ，

直接规范官吏的条文占据全部 ５０２ 个条文的 ５４． ６％
， 而律只是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， 通观整个唐代庞

大的法律体系 ，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官吏的规范和管理 ，
也就是如何

“

治吏
”

。 自唐以降的各朝 ， 虽

然典制迭有兴革 ， 但基本精神和制度仍是
一

以贯之 ，
直到清朝 。 治吏的成文规范越来越严密细化 、

处罚越来越重 ， 那些卷帙浩繁的成文规条 ，

一

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强化对各级官吏的管理 因此
，

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，
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里 ，

“

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 ，

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， 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

志的尊严 ， 保证宪法法律的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。 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

畏之心 ，
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 、 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， 带头遵守法律 ， 带头依法办事 ， 不得违法行

使权力 ， 更不能以言代法 、 以权压法 、 徇私枉法 。

”

当然我们还要掌握我 国全面依法治国新阶段的历史特点 。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新阶段 ， 中 国

的法治建设有着既不 同于
一般发展中国家 ， 也不同于发达国家的 自 身特点 。

一

方面 ， 与发达国家经

济发达 、 社会关系稳定及法治较为完善的情况相比 ， 我 国仍然处于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极为艰巨 的阶

段 ， 法律体系虽 已形成但并不完善 ， 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国家能力建设 ，
完善法律体系 ， 建设严密的

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； 另
一

方面 ， 与绝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经济仍然非 常落后 ，
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得

不到很好维护 ，
必须将国家能力建设放到重要位置相 比 ， 我 国经济发展较好 ， 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全

度较佳 ， 因此应全面深化改革 ，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， 而其中 的重点之
一就是国家

治理法治化 ， 尤其是重视法治运行的实践环节 。 易言之 ， 我们在兼顾国家能力和法律体系完善的宏

观法治建设的 同时 ， 要更加侧重控制权力的滥用 ， 界定清楚权力 的范 围 ， 清晰梳理政府权力清单 ，

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等法治实际运行的层面 ， 以及公民守法层面的微观法治建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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